
第六章、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遊艇船舶及

其零件製造、船用五金) 

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之特定製程範圍為從事船舶製造及船舶裝備製造

之行業均屬之。如船舶、遊艇、螺槳、船用五金等製造之焊接、鑄造、噴砂、

研磨、除鏽、表面處理、玻璃纖維積層等製程。 

第一節  產業特性介紹 

造船是一種高技術和複雜的技術，它包括木工加工、鑄造、有害化學

物質、機械加工、鉗工、電工、研磨、表面處理、玻璃纖維積層及使用各

種不同之輔助工具、機電設備、消防設備、傢俱、衛浴設施、各種控管設

備等，再經組裝(小單元組成較大組件、較大組件再組成更大組件)、測試、

海上航行試車運轉合格後，才算完成。它是一項國際性行業，世界上一些

大型船廠圍繞著相當有限的工作量進行競爭。 

近年以來，由於造船技術已發生了根本性的變化，由早先大多在廠內

船塢內進行造船，幾乎是從地面向上一點一點地建造。但是，技術的進步

和更細微的計畫，已使以設備和系統固定在內的次組件或模型造船成為現

代之趨勢。這樣的模塊比較容易連接、技術快捷、費用較低且易於質量控

制及減少化學和物理性危險的暴露程度。 

遊艇工業概況： 

遊艇工業在台灣之興起，約在 1971 年起，在基隆大武崙工業區，與當

時美軍合作製造小型遊艇開始，由當初在幾張草圖及我國純熟的木工工藝

之雕琢下，打造出草創之遊艇，揭開台灣建造遊艇工業之基礎。 

遊艇工業當時從小型開始建造，積極發展遊艇工業，迄今已三十餘年，

歷經相當艱困之經營，在 1983 年從每艘單價 68,914 美元開始，至民國 1989

年，每艘單價之增至 155,964 美元，此期間每年之出口量均在千艘以上，

在 1977 年出口量達 1755 艘為最高，出口值在 1988 年 19.6 億美元為最高，

在全盛時期曾有 80 多家遊艇製造廠，獲得遊艇王國之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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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遊艇市場需求之減緩，在 1990 年至 2001 年期間，出口量最高只

有 702 艘、最少 228 艘而已，成顯遊艇之最差時段。在 1990 年從每艘單價

204,059 美元開始，至 2001 年，每艘單價之已增至 579,038 美元，出口值

在 2001 年才 17.14 億美元，以及對遊艇性能和安全的要求，已由木製遊艇

轉為生產強化玻璃纖維(FRP)製，因此遊艇製造廠紛紛改組或轉型，在必須

投資改善及技術投入下，遊艇之規格亦趨向大型化，縮減不少廠家，目前

僅有約三十家遊艇廠在製造。 

在提升遊艇製造技術上，有關單位船舶中心從民國九十二年起，舉辦＂

遊艇設計實務培訓班＂傳授製造技術，每年開一期分二班上課，至目前為

止已辦九期十八班，加強對遊艇製造業從業員工技術之提昇獲益非淺。 

在遊艇五金材料方面，曾於 2004 年舉辦第一屆台灣遊艇五金新產品發

表會，由 AEGISMARINE 主辦，台灣遊艇公會協辦，共有十幾家國外遊艇五

金大廠專程派員參加，會場包括最新的吸音減振材料、壓力泵、油水系統、

消防滅火器、電力系統、鈦合金用品、軸系防水套件、駕駛操控系統、燈

具等等，各遊艇廠參觀的人員相當踴躍，吸取相關知識收益良多。 

當前遊艇製造廠都分散在內陸工業區，遊艇業者以朝向大型化發展，

大型化後運輸遇到瓶頸，為因應遊艇產業製造大型化遊艇的趨勢，在有關

方面協助下，國內遊艇業者在高雄興達港成立台灣第一個遊艇工業專用工

業區，並設下水碼頭，提供巨型遊艇下水使用的條件，成為國內唯一的一

個專業下水設施。 

台灣遊艇業者，近幾年來，在國際巨型遊艇市場上有良好表現，2002

年在全球大型遊艇市場上排名第六、巨型遊艇以 116 呎為最大。2003 年排

名第七、出口值 44.7 億美元。2004 年排名第六、出口值 56.8 億美元、每

艘單價約 75 萬美元。2005 年排名第五、出口值 56.8 億美元、每艘單價約

92 萬美元。2006 年排名第六及亞洲第一、巨型遊艇以 128 呎為最大。2007

年將有 130 呎巨型遊艇出口。 

遊艇為技術密集及國際競爭激烈的產業，唯有掌握關鍵技術及系統之

整合，在大型化與高質化的趨勢下，必須在縮短製造時程、高品質、自創

品牌、高附加價值與客戶服務的經營理念上，全力以赴，才能在遊艇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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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立足。 

由於當初遊艇業出口時，沒設專用碼頭，裝船耗時及增加成本，極不

經濟，但在競爭劇烈及各項物資高漲之時，業者在增加成本及投資報酬率

低之情況，業者自行設法降低成本增加效益外，希望在遊艇裝船專用碼頭

能建立，減少運輸費用支出。現在遊艇業務蓬勃發展，出口量急速增加之

時，政府已規劃籌建遊艇碼頭計畫，正進行環境影響評估中，期望不久之

將來，有遊艇專用碼頭之建設，給遊艇業帶來更好之遠景。 

遊艇工程概況： 

下圖繪出了造船工程的基本概況。第一步是設計，在設計階段，不僅

要考慮正常的構造參數，而且必須考慮與製造或修理技術相關的安全衛生

危害與環境之保護。 

遊艇建造的主要基本材料是樹脂、玻璃纖維及木材，再配裝各種機電

設備、傢俱、衛浴設備、儲油(水)箱、消防設備及各種控管設備等，製造

流程如圖 6.1 所示。由專門提供塑膠船模型製造廠購買各種船模型，船模

型分為上甲板模、船殼模及各種配件模。因為上甲板模及船殼模面積很大，

遊艇建造廠儲存時，須佔用廠房很大的空間，而且遊艇規格大小型式又很

多，因此每一家遊艇建造廠無法存有各種模型，只能依其規模儲存幾種型

式而已。而此種塑膠船模型可重複使用，除非該型式已經沒有市場，否則

可不斷地繼續使用。 

 

 

 

 

 

 

 

 

 

圖 6.1  船舶遊艇製造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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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遊艇建造流程： 

建造船隻，分為上甲板及船殼二種及各種配件模型。再以樹脂

及玻璃纖維積層成型，經研磨及修補工程，最後經研磨成光滑表面，

脫模後，再經研磨及修補工程，然後送至裝配間，待作後續工序。 

2. 船殼製作：將船殼模吊裝在固定支架上，先清理船殼模、打臘、喷

膠膜後，開始在船殼模內作船殼積層、製作機座積層、製作橫粱及

積層補強、製作隔艙板及積層、水箱製作及積層、油箱製作及積層、

配裝之水管線、電線管及相關五金積層補強。離模後，再將其吊裝

在總組裝用固定支架上，繼續其他輔助設施等組裝工序。 

3. 上甲板製作：將上甲板模吊裝在固定支架上，先清理上甲板模、打

臘、喷膠膜後，開始在上甲板模上作積層，積層完成上甲板型。離

模後，再將其吊裝在固定支架上，經再作積層、研磨及修補達到要

求規範為止。 

因為上甲板模購置自提供模型廠，型式一定，並不一定完全適

合顧客之需求，因此完成之上甲板型，必須再作修改。修改時，依

設計圖從搭架、釘製木模、打臘、喷膠膜後，開始在作上甲板積層。

離模後，再將其吊裝在固定支架上，經再作積層、研磨及修補達到

要求規範為止。 

4. 各種配件之組合：將各種單元配件依組成需求組成更大之組件。 

5. 總組成：離模後之船殼，先將上甲板吊裝在船殼上接合，接合處積

層補強，經研磨及修補工程，再作內部組裝，工作包括駕駛台、水

電管線安裝、船艙裝修與家具安設、隔離工作、電子設備及導航儀

器安裝、動力裝置與輔助機器的安裝、消防設備、傢俱油漆等。 

6. 測試：是評估各系統及部件的性能狀況。此時，各系統被啟動、檢

驗和測試。若系統因任何理由未能通過測試，則必須進行修理並重

新測試，直至完全合格為止。船上所有管線應做壓縮試驗，以確定

可能存在的洩漏位置。儲藏艙也應作為結構試驗，檢驗結構的穩定

性，通風、電氣及下水試漏及淋水試漏和許多其他系統均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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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完成所有預測試後，一般船下水都舉行較大的慶祝活動。要將船駛

入海中進行一系列滿負荷測試及海上試航，以確保整個系統功能及

運行狀況良好。在所有測試及有關修理工作完成後，船即可交付顧

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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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潛在危害分析及預防對策 

船舶製造與修理是最危險的工業之一。必須在各種高危險情況下作

業，如作業空間窄小、高處作業；要進行大量涉及重型設備和材料的手工

作業；由於各工序相關性強，一個工序的結果可能危及其他工序的人員。

另外，要使用許多化學藥劑、油漆、溶劑和塗料，這些對人體均造成很大

危害。 

以上所述之危害分析彙整如下表： 

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主要危害分析表 

作業別 危害來源 危害種類 

設計 1.作業場所配置 

2.VDT 電腦終端機 

1.人因工程危害 

2.工作壓力危害 

材料採購 1.堆高機、起重機 

2.物件堆放 

1.機械撞擊 

2.物體倒塌、物體飛落 

搭架訂製船模及配

件模 

1.搭設施工架 

2.板材 

1.墜落、滾落危害 

2.物體倒塌、物體崩塌 

積層施工 1.施工架 

2.板材 

1.墜落、滾落危害 

2.物體倒塌、物體崩塌 

離模 1.施工架 

2.板材 

1.墜落、滾落危害 

2.物體倒塌、物體崩塌 

研磨及修補 1.研磨機 

2.修補器具 

1.粉塵危害 

2.墜落、滾落、夾捲 

單元組成更大組件 1.相關手工具 

2.起重機、零組件 

1.墜落、滾落 

2.切割、夾捲 

局部裝配 1.相關手工具 

2.零組件 

1.切割、夾捲 

2.感電危害 

傢具油漆、安裝 1.相關手工具 

2.油漆 

1.切割、夾捲 

2.吸入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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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工、鉗工配合總組

成 

1.相關手工具 

2.零組件 

1.切割、夾捲 

2.感電危害 

測試 1.相關測試機具 

2.半成品 

1.機械撞擊 

2.人因工程危害 

下水 1.起重機 

2.成品 

1.機械撞擊、墜落 

2.溺斃危害 

職災案例： 

一、95 年 8 月 28 日上午 8時，工作場所負責人黃○○集合全體員工實施晨

操，教育員工上工注意安全事項，領班王○○及據電焊工黃○○指稱：

依工作場所負責人指示至船塢 N5867 船上 SN51 第一貨艙隔艙，王○○

爬上施工架13公尺處，以滑輪固定於施工架欄杆立柱頂圓環處吊升CO2

電焊機之二次側電焊線，由電焊工黃○○在貨艙底拉升至 13 公尺處，

於上午 9時 10 分許聽到施工架欄杆立柱底部與工作台焊接口斷裂聲，

隨即王○○墜落至貨艙底，黃○○立即通知工作場所負責人黃○○，

黃○○也立刻通知救護車前來搶救，送至小港醫院急救，延至當日上

午 11 時不治死亡。 

二、95 年 5 月 29 日上午大約 11 時 45 分左右，他正在工廠電工室前從事拉

線的工作時，突然看到林○○從施工架上（高 2.5 公尺）踩空失足墜

落，頭部先行著地，他即大聲呼叫○○工程行的員工處理，之後他繼

續做自己的工作，並未前往查看林○○受傷的情形。又據○○工程行

現場主任柯○○陳述：出事時他正在辦公室內（○○遊艇股份有限公

司）寫工作報表，同事賴○○前來通知他，他立即前往查看，只見林

○○滿臉都是血，並且已無意識，他立即與柯○○將林○○送往小港

醫院急診室急救，其間均無甦醒，延至 5 月 31 日 16 時不治死亡。 

一、健康危害方面： 

（一）船廠危害工人健康的化學危害有： 

1.來自打磨作業的粉塵。 

2.從事樹脂及玻璃纖維積層作業時。 

3.來自油漆、塗料、液劑和稀釋劑的蒸氣和噴霧。 

 59



4.來自各種焊接作業的煙氣。 

5.暴露於木工機器作業時的粉塵。 

6.暴露於環氧樹脂中特定的有毒化學物質、鉛漆、顏料等。 

（二）因手工作業存在的物理性危害因素有： 

1.吊掛或起重機作業之墜落、碰撞危害。 

2.電氣危險。 

3.因重複搬運龐大和笨重材料引起的有關人類工效學問題。 

4.機器傳動部分之被捲、被夾。 

5.無操作證照操作危險性機械。 

6.與儲藏艙的缺氧和其他窄小空間危險。 

7.同一水平作業摔傷或高處墜落。 

8.使用無合格證之危險性機械。 

9.因工作環境因素造成之危害。 

（三）預防措施 

儘管船舶製造和修理是非常危險的工業，但這些存在之危險可

以，而且應該降低至最小。降低危險的基礎是建立在一個於廠方與

工會(或工人)間良好合作的基礎及牢固出色的安全與衛生管理規

劃。危險一旦辨識，即有很多方法可用來作預防或減少危險。 

（四）工程控制措施 

工程控制措施是用來消除或控制危險產生點。因為這種措施最

可靠，所以是最重要的措施： 

1.替代或消除： 

若有可能，應消除可能產生危險的技術或有毒物質，或者其他

危險性小的技術或物質取代。這是最有效的控制措施，用非致癌物

代替石棉就是一例。其他例子是用液壓升降平台搬運重物代替手動

升降機；用水溶型塗料代替溶劑型塗料。自動裝置或機器人也可用

來消除作業過程中的危險。 

2.隔離： 

無法取代或消除的危險，有時可將工人隔離，盡量減少暴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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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噪聲源往往可以重新定位，使工人與噪音源的距離更大，從而減

少暴露。 

3.封閉： 

作業過程或人員有時可以封閉，以消除或減少暴露。可給設備

操作人員提供封閉的操作室，以盡量減少暴露於噪音、熱、冷、甚

至化學物質危險。作業過程也可封閉。噴漆房及焊接室和焊接室即

為減少暴露於潛在毒性物質的作業過程密閉的例子。 

4.通風： 

產生有毒物質的技術，在毒物源處可採取通風措施捕集毒物。

這項技術在船廠應用廣泛，特別是控制焊接煙氣，油漆溶劑等。許

多風扇都安在甲板上，從作業地點抽出空氣或向作業地點吹風以減

少暴露危險。經常採用向船艙直接吹入新鮮空氣的方式以維持可接

受的氧氣水平。 

（五）管理措施 

是通過行政手段限制人員在有潛在危險場所的逗留時間，以盡

量減少暴露。通常是將在危險較小的崗位工作的人員與在與危險較

大的崗位工作的人員輪換來實現這一點。雖然人總的暴露時間未

變，但各個工人的暴露減少了。 

管理措施並非沒有負面影響。由於工人必須掌握兩種工作且暴

露於潛在危險的工人較多，所以這種方法要求對工人進行補充培

訓。同時，從法律觀點看，暴露於危險的人員翻了一番，可能增加

潛在的責任。然而若應用得當，管理措施可能是一種有效的方法。 

1.製作各種模型時之危害及預防對策： 

項目 危害 預防對策 

1.因機器傳動部

份未設防護設

施。 

2.電源開關箱設

置不良。 

1.被捲、被夾之危害。

2.感電之危害。 

3.木屑塵之危害。 

1.傳動部份應設防護設

施。 

2.電源開關箱應設中隔

板。 

3.設局部吸塵器或集塵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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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木材加工。 統裝置。 

1.搬運木料。 

2.釘製型模支撐

架。 

3.使用階梯、高架

作業。 

1.可能被壓傷、碰傷。

2.釘製型模支撐架未固

定時有倒塌、墜落危

害。 

3.使用階梯、高架作業

工作台未護欄時之墜

落。 

1.搬運木料應派員監視、

起重機操作人員應由訓

練合格取得執照人員來

擔任及操作時應戴安全

帽。 

2.釘製型模時應確定支柱

架已固定避免倒塌、墜

落。 

3.階梯應設扶手、高架作

業工作台應設護欄避免

墜落。 

2.積層施工時之危害及預防對策： 

項目 危害 預防對策 

1.使用有害物、樹

脂、有機溶劑

等。 

1.有害物樹脂、有機溶

劑等使用時之中毒。

1.配戴防毒口罩、防護鏡、

防護手套、須穿長袖衣及

其他身體保護裝置。 

2.可採取通風措施、局部排

氣設備。 

2.積層施工時。 有滑倒、跌倒、踩踏等

之危害。 

應穿安全靴、清除雜物。 

3.使用階梯、高架

作業。 

使用階梯、高架作業工

作台未護欄時之墜落。

使用有扶手之階梯、高架作

業工作台應護欄、勿手提工

具或物料上下樓梯。 

3.脫模及安置時之危害及預防對策： 

項目 危害 預防對策 

搬運脫模時船型

物件。 

操作起重機時物體飛落

之危害。 

起重機操作人員應由訓練

合格取得執照人員來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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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操作時應戴安全帽。搬運

較大物件時應派員監視及

指揮。 

船型安置於固定

支架工作。 

被撞、碰撞等之危害。 安置時應注意過程中意外

被撞、碰撞之發生。 

4.研磨及修補時之危害及預防對策： 

項目 危害 預防對策 

1.研磨。 粉塵、微粒。 1.配戴防塵口罩、防護鏡、

防護手套、須穿長袖衣服

及其他身體保護裝置。 

2.採取通風措施、局部排氣

設備。 

3.使用設有自動吸塵之震

動砂光機。 

2.使用電動工具。 感電。 1.使用外殼為塑膠之手提

電動工具或氣動工具。 

2.電源線使用雙層絕緣電

線。 

3.電源線路應裝設漏電斷

路器。 

3.使用電動工具。 火災。 應備手提滅火器。 

4.使用有害物、有

機溶劑等。 

有害物樹脂、有機溶劑

等使用時之中毒。 

1.配戴防毒口罩、防護

鏡、防護手套、須穿長

袖衫及其他身體保護裝

置。 

2.可採取通風措施、局部排

氣設備。 

5.單元組成更大組件時之危害及預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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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危害 預防對策 

搬運零件及組件。 操作起重機時物體飛落

之危害。 

1.起重機操作人員應由訓

練合格取得執照人員來

擔任。 

2.起重機操作人員操作時

應戴安全帽。 

3.搬運較大物件時應派員

監視及指揮。 

搬運零件及組件。 被撞、碰撞、衝撞等之

危害。 

搬運較大物件時應派員監

視及指揮。 

組裝工作。 被切、割、擦傷等之危

害。 

安裝過程中可能發生之意

外應特別留意。 

6.傢俱油漆時之危害及預防對策： 

項目 危害 預防對策 

1.使用有害物、樹

脂、有機溶劑等。 

有害物使用時之中毒。 1.配戴防毒口罩、配戴防

護鏡、配戴防護手套、

須穿長袖衫及其他身體

保護裝置。 

2.可採取通風措施、局部排

氣設備。 

使用不當之工作

台。 

踩踏、跌倒等之危害。 應使用合乎規定要求之工

作台。 

7.輔助設施安裝時之危害及預防對策： 

項目 危害 預防對策 

搬運零件及組件。 1.操作起重機時物體飛

落之危害。 

 

 

1. 起重機操作人員應由訓

練合格取得執照人員來

擔任及操作時應戴安全

帽。搬運較大物件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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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撞、碰撞、衝撞等

之危害。 

派員監視及指揮。 

2.搬運較大物件時應派員

監視及指揮。 

艙内裝潢工作。 1. 被切、割、擦傷等之

危害。 

2. 感電之危害。 

3. 火災之危害。 

4. 缺氧作業之危害。 

 

1.使用木工、鉗工、電工工

具時應注意安全。 

2.使用手提電動工具電源

線路應裝設漏電斷路

器。確認接地線連接。 

3.使用有安全罩之臨時照

明燈具。 

4.應設局部排氣設施。 

8.測試時之危害及預防對策： 

項目 危害 預防對策 

遊艇搬移。 1.操作起重機時墜落之

危害。 

2.拖船架倒塌之危害。

3.溺斃之危害。 

1.起重機操作人員應由訓

練合格取得執照人員來

擔任及操作時應戴安全

帽。搬運較大物件時應派

員監視及指揮。 

2.搬運較大物件時應派員

監視及指揮。 

3.使用安全梯上下船。 

機器運轉。 1.感電之危害。 1.使用絕緣電纜線。 

相關常見之缺失及改善照片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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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船殼模架工作台未設護欄 

 

圖 6.3  船殼模架工作台設有護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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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高差 2公尺工作台無護欄 

 

 

 

 

 

 

 

 

 

 

圖 6.5  高差 2公尺工作台設護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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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遊艇成品試水艙內施工時未使用局部排氣設備 

 

 

 

 

 

 

 

 

 

 

 

圖 6.7  遊艇成品試水艙內施工時已使用局部排氣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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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船殼積層施工無排氣設施 

 

 

 

 

 

 

 

 

 

 

 

 

圖 6.9  船殼積層施工設置排氣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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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零件成型模及積層成品 

 

 

 

 

 

 

 

 

 

 

 

圖 6.11  設有護欄之階梯式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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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製作工序說明表 

 

 

 

 

 

 

 

 

 

 

 

 

圖 6.13  自動吸塵震動砂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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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木工局部吸塵器 

 

 

 

 

 

 

 

 

 

 

 

圖 6.15  木工集塵系統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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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有害物未開堆放及貼危害標示 

 

 

 

 

 

 

 

 

 

 

 

圖 6.17  有害物分開堆放及貼危害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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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8  木工喷漆無塵室 

 

 

 

 

 

 

 

 

 

 

 

 

 

 

 

圖 6.19  吸氣過濾系統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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